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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省 气 象 学 会 文 件

云气学会发〔2022〕10 号

云南省气象学会关于

原防雷检测资格证书到期处理办法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按《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》

（国发〔2016〕68号）文件规定，取消了包括防雷检测资格证在

内“防雷专业技术人员资格”，改由省级气象学会进行能力评价，

为了规范管理，做好此项工作的监管职责，顺利过渡，现将我会

按国务院及中国气象局相关精神和要求开展云南雷电防护装置专

业检测个人能力评价工作以来，到期的原防雷检测资格证书处理

办法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处理原则

2016年通过云南省气象学会组织的考试，获得防雷检测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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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的可凭借申请材料直接到省气象学会秘书处申请，转续为雷

电防护装置专业检测个人能力评价。

二、申请材料

防雷检测资格证原件、《云南省原防雷检测资格证转续雷电防

护装置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能力评价申请表》（附表）、本人身份证

复印件。

三、办理时间及地点

时间：2022年 11月 16日 9:00-18:00，愈期不候。

地点：云南省气象局一楼大厅

注意事项：可由各单位组织统一办理。前往办理人员须持有

48小时酸检测报告，并遵守云南省气象局相关的疫情防控要求。

四、其它事项

申请材料受理后，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及能力评价证

编号将在办理工作结束后 15个工作日通过云南省气象局官方网

站“公示公告”（http://www.ynmb.gov.cn/）向社会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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